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5号楼日常维修招标书
 
为加强和规范南京医科大学日常维修的管理，提升日常维修的质量，为师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现拟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江宁校区5号楼日常维修单位。诚请有经验的企业前来投标。具体招标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

标段：江宁校区5号楼（保卫处、门诊部办公用房）日常维修，包括学校下达的维修项目和日常工作中发生的零星报修任务。
二、委托维修期限

　　交接日至2012年10月31日。

三、对投标单位的要求:
1、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中标单位应建立严格的维修制度，根据维修内容派遣相关专业维修人员，并建立报修档案；维修应及时、快速，紧急维修响应不超过半小时，一般维修半个工作日内并且当天完成，确保师生学习、工作、生活正常；定期对水电设施、消防器材等公用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并做好记录。业主对维修服务满意率在90%以上。
2、维修期间必须重视环境污染、噪声控制及对其他设施的保护工作，并有相应控制措施及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工程完毕后应做到场清。
3、应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确保各维修项目及时、保质、保量完成，并按工程有关规定承担工程保修期的责任。另应本着勤俭办事的原则，做到节约开支，提高效益。
4、实施的维修项目均应向学校提供手续齐备的施工任务单和工程费用预、决算书。
四、投标文件内容
　　1、投标申请公函。

　　2、企业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具法人签名（盖章）的委托授权书。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公司简介及近两年经营业绩（有高校维修工程经验者优秀）。

　　5、项目负责人简历、证书及业绩。

　　6、管理措施及竞标策划。

7、安全、优质服务承诺书；
上述资料要求加盖法人公章，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装入同一密封袋内，加盖骑缝章。
五、评标方式

1.为了确保招标的公平、公正性，开标当日，招标方将邀请有关专家及领导共同组成评标小组进行评标。

2、评标小组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估；投标人对评标小组提出的问题单独进行答辩，对要求的书面证明材料应在24小时内提供。

3、评标小组根据投标人综合情况择优选定中标人。

4、投标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招标方将以书面形式向中标方发出中标通知函，双方进入合同洽谈阶段。

六、其他事项

　　1、招标文件和中标单位投标文件将成为合同附件。

　　2、领取标书时间：2011年8月8日起，投标单位应实地察看，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投标方案。开标时间：8月15日10：00，行政楼311室。
　　3、投标单位对招标文件的疑问，可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咨询，咨询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10：00。对投标文件中原则性疑问，招标单位将以书面形式告知所有投标人。但投标单位自己对招标文件的推论与招标单位无关。

　　4、投标单位在开标前需交投标保证金2000元，未中标单位开标后即可退还，中标单位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期满且办理完交接手续后无息退还。采用支票、本票、银行汇票等方式，收票方名称：南京医科大学，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汉中门支行，账号：4301010109001038622。将学校财务部门开具的投标保证金收据复印件随投标文件密封提交招标人。

5、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至：南京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

    地址：南京市汉中路140号  

    接收人：潘国华   电话：025-86862694  手机：13813963678

投标截止期：2011年8月15日上午9:00整 

                                             南京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1年8月8日
